失踪业户恢复正常申请表
	纳税人识别号
	
	纳税人编码
	

	纳税人名称
	

	法人（业主）
	
	主管税务机关
	

	申请原因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            日期：

	以下由税务机关填写

	非正常认定日期
	

	税务分局审核意见
	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

日期：
	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章）

日期：

	审批意见
	经办人：         

日期：
	         （章）

负责人：          

日期：

	
	
	
	
	
	
	
	


注：此表一式一份，终审后归档入基本资料袋；

